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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蓝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(二)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年 3 月 10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3 月 9 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2023年 6 月 13日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。 

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蓝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强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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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厦门市巨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暘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 

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9 年 9 月，原、被告双方签订了大数据新疆公安情报平台建

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

项目编号为：0634-1940XZ1Z0487。协议中约定：被告中标该项目并

和客户签订项目合同完成后，将与原告签订分包协议，由双方合作完

成该项目的开发。被告在原告的积极协助下已成功中标该项目，却持

消极合作态度至今未与原告签订分包协议。 

    自 2019 年 10月开始，原告为了配合被告加快开发进度，在没有

签订分包协议的情况下，仍按被告及客户的要求积极开展该项目的开

发工作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2020 年 4月，被告却以需要客户

明确指定由原告执行分包任务为由拒绝签订分包协议，致使原告不得

不退出该项目。 

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诉讼理由： 

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，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

法权益。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特向贵院依法提起诉讼，请求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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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依法裁决。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，向原告支付人民币

800,000元的经济损失。 

2、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2023年 3 月 9 日，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受理。 

2023 年 4 月 6 日，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裁定，移送乌鲁木齐

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管辖。 

2023年 6 月 13日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。 

等待法院开庭通知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案件是历史代理合同纠纷，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影响， 

公司正组织人员积极应对，依法合规主张自身权益。 

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该诉讼暂未开庭审理，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

利润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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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候开庭通知。 

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、《民事起诉书》 

（二）、《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裁定书》 

（三）、《人民法院送达平台-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通

知》 

 

 

 

上海蓝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6 月 13日 


